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松山湖分局

年检验照公告

2008年度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年检验照工作已开始，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年检验照对象：

于2008年12月31日前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住所或经营场所位于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内的所有企业、个体工商户。

二、年检验照时间：

企业年检时间为2009年3月1日至6月30日。

个体工商户验照时间为2009年1月1日至5月31日。

三、年检验照方式及流程：

1、年检验照方式：

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网上申报年检；

内资企业年检实行网上申报与纸质申报同步进行；

个体工商户验照实行网上申报与纸质申报同步进行。

2、网上年检流程：年检期间，企业登陆广东省红盾信息网（http://www.gdgs.gov.cn），在网上申报年检，经工商部门预审通过后打印年检报告书连同其它资料递交到我分局年检受理窗口。

请网上申报年检或验照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早登陆广东省红盾信息网办理，避免年检验照后期因网络堵塞而难以完成网上申报。

若无法打开年检网页，请拨打技术支持电话 020-85587110、85587213。

3、纸质年检流程：年检的相关表格企业可登陆广东省红盾信息网（http://www.gdgs.gov.cn）或者东莞红盾信息网（http://www.dgaic.gov.cn）下载，或者到我分局办事窗口领取后申办。

四、企业年检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料：

以下企业申报年检时需要提交2008年度审计报告：一人有限公司、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和从事金融、证券、期货的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和从事保险、创业投资、验资、评估、担保、房地产经纪、出入境中介、外派劳务中介、企业登记代理的公司，注册资本实行分期缴付未全额缴齐的公司，以及三年内涉嫌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或因此被立案查处的公司。

五、年检验照的法律责任：

1、根据《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十九条，企业不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验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其限期接受年度检验。属于公司的，并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分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以及其他经营单位的，并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并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企业在责令的期限内未接受年检的，由企业登记机关予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仍未接受年检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2、根据《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二十条，企业在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企业登记机关应当责令限期改正。属于公司的，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属于分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以及其他经营单位的，并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并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
3、根据《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个体工商户逾期不办理验照且无正当理由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处以罚款、没收非法所得、责令停止营业和扣缴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有关详情可到我分局办事窗口咨询或致电咨询（咨询电话：22894228），或登陆松山湖政府网站（http://www.ssl.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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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度年检验照应提交资料目录

一、关于审计报告
以下企业应提交审计报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和从事金融、证券、期货的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保险、创业投资、验资、评估、担保、房地产经纪、出入境中介、外派劳务中介、企业登记代理的公司，注册资本实行分期缴付未全额缴齐的公司，以及三年内涉嫌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或因此被立案查处的公司。其他企业不要求提交审计报告。

二、关于前置审批条件
如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条件的，分局应核对电脑，对前置条件过期、失效的，要应要求企业重新提交有效期内的前置审批证件复印件，并加盖企业印章、确认与原件相符。

对燃气企业：其《燃气经营许可证》须经市城市管理局加盖“年度检验合格”章及公章后才能通过年检。

三、其它需要提交的资料
除上述要求提交的资料外，各种市场主体需要提交的其它资料如下（所有资料、表格只需提交一份；复印件均需企业盖章，并确认与原件相符）：
1、有限公司（包括国有、集体、私营有限公司）： 

（1）公司年检报告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原件交分局； 

（3）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4）股东为企业法人的，须提交企业法人股东上一年度已年检执照复印件。 

2、企业法人： 

（1）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原件交分局； 

（3）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4）股东为企业法人的，需提交企业法人股东上一年度已年检执照复印件。 

3、个人独资、合伙企业： 

（1）个人独资、合伙企业年检报告书；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原件交分局。 

4、企业分支机构、其他经营单位（包括除外资企业外的所有企业的分支机构）： 

（1）企业分支机构、其他经营单位年检报告书； 

（2）如属企业的非法人分支机构的，要提交隶属企业上一年度已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其他经营单位还须提交隶属机构的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村办经联社除外）。 

（3）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原件交分局。 

5、个体工商户验照： 

（1）个体工商户验照表； 

（2）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交分局。 

6、外商投资企业： 

（1）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原件交分局； 

（3）中方股东为企业法人的，须提交企业法人股东上一年度已年检执照复印件；外方股东为香港企业的，须提交有效期内商业登记证复印件。 

（4）验资报告（仅限未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缴纳出资的企业提交）。 

7、外商投资企业的分支机构、来华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地区）企业、其它非法人外商投资企业： 

（1）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年检报告书； 

（2）如属非法人分支机构的，要提交隶属企业上一年度已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交分局。 

8、三来一补企业： 

（1）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企业年检报告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交分局； 

（3）如投资方为香港企业的，须提交有效期内的商业登记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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